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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本社总部有关处室，本社验船师、审核员，船东和管理公司 

 

香港海事处发布迎接 TOKYO & PARIS MOU 9 月 1日-11 月 30日 

集中大检查导则 

 

各有关船公司： 

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将从 2013年 9 月 1日至 11月 30日开展关于主推

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查。近日香港海事处发布了船东通告，以帮助香港

注册船舶船长准备此次关于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查。集中大检查主

要关注 4个方面，即与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相关的文件资料、主机和辅机、辅

助机械和操作控制，这些方面将作为检查标准，PSCO发现任何不符合标准的缺

陷都可能导致船舶滞留。 

 

详见本通告附件。 

请船公司予以关注并采取必要措施。 

 

本通告在本社网站（www.ccs.org.cn）上发布，并由各分社转发所辖区域内的有

关船公司。 

 

特此通告！ 

 

中国船级社营运入级处 
 

(Rev.1.0 20120110-1/1) 

本通知在实施过程中如有任何疑问，请与总部：营运入级处 联系。 
电话/Tel: (010) 58112809 传真/Fax: (010) 58112807 E-mail 地址: cd@ccs.org.cn 

mailto:cd@ccs.org.cn


 

 

关于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查 

2013 年 9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实施 

 

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将从 2013年 9 月 1日至 11月 30日开展关于主推

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查。其他备忘录在此期间也会开展相同的大检查。 

 

大检查会重点关注所有船型船舶对 SOLAS 第 II-1章规定的遵守情况并将结

合常规港口国监督检查的目标系统进行。本次集中大检查的目的是对相关适用

公约的遵守情况有详细的了解。 

 

集中大检查主要关注 4个方面，即与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相关的文件资

料、主机和辅机、辅助机械和操作控制，这些方面将作为检查标准，PSCO发现

任何不符合标准的缺陷都可能导致船舶滞留。 

 

为帮助香港注册船舶船长准备此次关于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

查，相关准备指南附后以供参考（见附录 I）。请您特别注意在大检查前采取

以下行动： 

 

(a) 船舶管理公司务必将此通告和指南发放给所管理的香港注册的船舶并

确保所有船员完全清楚本次大检查。 

(b) 船舶管理公司及或船员必须进行类似的检查以确保任何时候都满足相

关要求，尤其是在大检查开始以前；和 

(c) 船舶管理公司必须确保船上的船长和高级船员可以与 PSCO进行有效的

沟通。因为在检查期间，缺乏与 PSCO 的有效沟通容易导致贵公司船舶 

参考译文 



滞留。 

 

在集中大检查期间，PSCO将使用涵盖本次大检查的检查项目的调查表。调

查表已经在巴黎备忘录及东京备忘录的网站上发布： 

 

http://www.parismou.org 

http://www.tokyo-mou.org 

 

维护香港注册船舶良好的 PSC记录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必须

紧密合作以实现这一目标。 

 

如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货船安全部高级验船师，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号码：（852）2852 4510 

传真号码：（852）2545 0556 

E-mail：   ss_css@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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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香港注册船舶关于主推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查的准备指南 

 

介绍 

2013年 9月 1日至 11月 30日，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将共同开展关于主推

进机械和辅助机械的集中大检查（CIC）。其它备忘录在此期间将进行同样内容

的大检查。 

 

目的 

大检查会重点关注所有船型船舶对 SOLAS 第 II-1章规定的遵守情况。大检查会

检查特定的区域，但不会超出正常港口国监督检查的范围。集中大检查会结合常

规港口国监督检查的目标系统进行。本次 CIC 的目的是详细了解对相关适用公约

的遵守情况，以确保： 

(a)船舶符合 SOLAS 公约的规定； 

(b)船舶主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设备的安全性，尤其是主机、辅机，辅助机械及

相关报警系统的运行状况和维护保养状况； 

(c)所有负责操作主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设备的高级船员及普通船员熟悉主机、

辅机及辅助机械设备的安全操作程序和应急操作程序； 

(d)提高相关责任船员的安全意识。 

 

需要注意的问题 

CIC会关注关于主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设备的以下四个重要方面（11 个问题：问

题 1-11）：证书文件（问题 1-2）、主机和辅机（问题 3-6）、辅助机械设备（问

题 7-9）及操作控制（问题 10-11）。任何因为不符合要求而被检查官发现的缺

陷都可能会导致船舶滞留。船东、船舶管理公司和船长需要特别关注以下问题： 

 

证书文件 

问题 1  指导船舶机械设备正常使用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是否使用船员能理

解的语言编写？ 



◆ 公司及船长需确认遵守以下 SOLAS公约： 

 SOLAS公约 II-1章第 26.10条“通则” 

操作和维护保养须知以及船舶安全运行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的工程图纸，

应以在履行职责时须看懂这些资料的高级船员和普通船员所能理解的语

言编制。（适用于 1986年 7月 1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SOLAS公约 V 章第 14.3条“船舶配员” 

对所有船舶，为保证船员能够进行与安全有关的有效操作，应建立一种

工作语言并将其记录在船舶航海日志上。符合本公约 IX/1条定义的公司

或船长(合适者)应确定适当的工作语言。应要求每个船员能懂得这种语

言，并在合适时使用这种语言下达指令和包括应答。如果工作语言不是

船旗国的官方语言则所有需张贴的图纸和图表应翻译成工作语言。（适

用于所有船舶） 

 注意：公司及船长需要确认： 

 香港注册船舶需要保存在船上的证书文件妥善保存。请参考香港商船资

讯（No.49/2011）：“IMO 通函及香港规定的香港国际航行船舶需要或建

议保存在船上的证书、文件和出版物” 的详细要求；并且 

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以下证书文件： 

□ 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 船舶入级证书； 

□ 更新的船员清单； 

□ 主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设备维护保养计划； 

□ 自动控制系统和远程遥控系统安保设施的定期检查记录； 

□ 轮机循环检验记录； 

□ 主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设备的试验记录； 

□ 主推进机械及辅助机械设备的训练手册及应急操作程序记录。 

 

问题 2  如果船舶在运行过程中机舱周期性无人值班，能否提供有效文件表明其

满足周期性无人值班机器处所相关要求？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46.3条“通则”规定： 



每艘船舶均应备有主管机关满意的证明文件，用以证明其适合于在机器处所

周期性无人值班的情况下运行。（适用于 1984年 9月 1日及以后建造的船

舶） 

 如果一艘香港注册船舶有周期性无人值班的机器处所，以下文件要包含无人

值班机器处所的信息： 

 本主管机关签发的最低安全配员证书（SOLAS公约第 V章 14.2条）；及 

 船级社签发的入级证书或相关文件。 

 公司及船长需要确认： 

 根据本主管机关签发的最低安全配员证书，香港注册船舶在前往下一港

之前正确配员； 

 如果无人值班机舱系统不能运行，则需要额外配员；并且 

 在到达所有港口前，船员清单需更新。 

 

主机和辅机 

问题 3  船舶主机、辅机的曲轴箱油雾浓度探测器或其它能使主机、辅机自动停

车的装置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47.2条“防火措施”规定： 

2250kW 及以上或气缸内径大于 300mm的内燃机，应设有曲轴箱油雾浓度探测

器或发动机轴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装置。（适用于 1984年 9月 1日及以后

建造的船舶）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27.5条“机器”规定： 

主涡轮推进机械和（如适用）主内燃推进机械及辅机，应设有在发生诸如滑

油供给故障等可能迅速导致其完全破坏、严重损坏或爆炸的故障时能自动停

车的装置。主管机关可允许采用自动停车的越控装置。（适用于 1984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公司及船长需要确认： 

 油雾浓度探测器（或发动机轴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装置）和其它能使主

机、辅机自动停车的装置需要正确维护保养至良好工作状态；并且 

 维护保养计划（包括检查和试验）和记录保存在船上。 



 轮机部船员需要熟悉： 

 油雾浓度探测器（或发动机轴承温度监测器或等效装置）的位置，操作

程序和试验方法；并且 

 其它能使主机、辅机自动停车的装置，例如滑油低压停机报警装置。 

 

问题 4  机舱内如运动部件、高温表面、具有触电等危险的设备，是否配有使船

上人员危险降至最低的保护设施？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26.1条“通则”规定： 

机器、锅炉和其他受压容器、相关管系和附件的设计和建造应适合于其预定

用途，其安装和防护应使其对船上人员的危险性降至最低程度，并应充分考

虑到运动部件、高温表面和其他危险。设计应考虑到建造中使用的材料、设

备的预定用途以及将要遇到的工作条件和船上环境条件。（适用于 1984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45 条“触电、电气火灾及其他电器灾害的预防措施”

详细规定了电气安全要求事项。详情请参考有关公约。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保机舱内如运动部件、高温表面、具有触电等危险的设备

配有使船上人员危险降至最低的保护设施。例如： 

 机舱运动部件应正确保护和安装，如主机和辅机的飞轮、主压缩机和皮

带驱动的水泵的联轴器等； 

 高温表面要有绝缘保护，例如燃油管系、排气管、涡轮增压器的进出口

排气管和锅炉安装等；以及 

 防触电的安全保护和适当措施，例如每个配电板前后铺设绝缘垫、正确

维护保养电动机、电缆正确支撑并维护至良好状态、机舱及生活区照明

设备灯罩完好等。 

 

问题 5  船舶主推进机械及主要辅助机械设备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26.3条“通则”规定： 

应设有措施，在任一重要辅机失效时，使推进机械的正常运转能够维持

或恢复。应特别注意下列设备的故障： 



.1     作为主电源的发电机组； 

.2     蒸汽供应源； 

.3     锅炉给水系统； 

.4     锅炉或发动机的燃油供给系统； 

.5     润滑油压力源； 

.6     水压源； 

.7     凝水泵和保持冷凝器真空的装置； 

.8     锅炉的机械送风； 

.9     空气压缩机和起动或控制用空气瓶； 

.10   主推进机械（包括可调螺距螺旋桨）的液压、气动或电气控制装

置。（适用于 1984 年 9月 1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认正确的维护保养主要的机械设备和电气安装，让其能够

为推进系统和辅助服务提供持续的动力。相关检查和维护保养记录需保存在

船上。 

 应特别注意下列操作条件： 

 辅机及发电机是为推进系统和辅助服务提供持续的动力的主要机械设备

和电气安装。在任一重要辅机失效时，推进机械的正常运转能够维持或

恢复。 

 其他为推进机械重要的辅机，包括燃油系统、滑油系统、冷却淡水泵系、

启动空气系统和海水冷却系统等。 

 

问题 6  机舱（包括舱底）的清洁状况是否令人满意？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26.7条“通则”规定： 

应有便于对主推进装置和辅机，包括锅炉和受压容器，进行清洁、检查和维

护保养的措施。（适用于 1984年 9月 1 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保： 

 主机和辅机没有漏油； 

 燃油泵、滑油泵、净化器、管系和它们的绝缘材料维护保养至清洁无残

油状态； 



 机舱，尤其是分油机间，维护保养至清洁整齐状态； 

 主机、辅机、设备和它们的花铁板清洁无残油；以及 

 没有残油和碎布遗留在舱底。 

 

辅机 

问题 7  船舶主、辅锅炉及给水系统是否处于安全的工作状态？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32条“蒸汽锅炉和锅炉给水系统” 规定： 

.1 每台蒸汽锅炉和每台非燃烧的蒸汽发生器，均应至少设有两个排量足够

的安全阀。但是，在主管机关对任何锅炉或非燃烧蒸汽发生器考虑到其蒸汽

产量或任何其他特性后，如果确信对超压已有充分防护，可允许只设一个安

全阀。 

.2 每台无人监控的燃油锅炉均应设有在出现低水位、空气供给故障或火焰

熄灭时能关闭燃油供应和发出警报的安全装置。 

.3 用于涡轮推进机械的水管式锅炉应装有高水位报警装置。 

.4 船舶安全所必需的或由于给水故障可能导致危险的每一蒸汽发生系统，

应设有不少于两套从给水泵开始并包括给水泵在内的独立给水系统，并应注

意到可以接受在汽鼓上有一处贯穿。除非泵的特性能防止超压，否则应设有

防止此系统任何部分超压的装置。 

.5 锅炉应设有监视和控制给水质量的设施。应有适当布置尽可能地阻止对

锅炉产生不利影响的油或其他污物进入锅炉。 

.6 船舶安全所必需并设计有规定水位的每台锅炉，应至少设有两个水位指

示装置，其中至少有一个应是直接读数的玻璃水位表。 

（适用于 1984年 9月 1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保船舶主、辅锅炉及给水系统按照 SOLAS公约的要求正确

维护保养。下列事项应特别注意： 

 安全阀及其减压装置维护保养至良好工作状态； 

 低水位、空气供给故障或火焰熄灭时的燃油关闭装置维护保养至良好工

作状态； 

 给水系统维护保养至良好工作状态； 



 两个水位指示装置维护保养至良好工作状态； 

 所有压力表维护保养至良好工作状态； 

 绝缘材料适当安装、状态良好（SOLAS 公约 II-1章 26.1条）；以及 

 维护保养计划和记录保存在船上。 

 

问题 8  船舶应急电源及应急照明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况？ 

 SOLAS公约 II-1章第 42、43及 44条规定了关于应急电源和应急照明的要求。

详情请参考有关公约。 

 SOLAS公约 II-1章第 42条“客船应急电源”； 

 SOLAS公约 II-1章第 42.1条“客滚船的附加应急照明”； 

 SOLAS公约 II-1章第 43条“货船应急电源”； 

 SOLAS公约 II-1章第 44条“应急发电机组的起动装置”。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保遵守 SOLAS公约。下列事项应特别注意： 

 应急发电机组包括自动起动装置、起动装置及燃油柜液位维护保养至良

好状态； 

 应急发电机的起动方式，例如电力、液压和压缩空气，任何时候均维护

保养至良好的工作状态； 

 人工起动，例如手摇曲柄、惯性起动器、人工充液液压蓄能器或火药填

充筒何时候均维护保养至良好的工作状态； 

 应急电源维护保养至良好的工作状态； 

 所有应急照明维护保养至良好的工作状态； 

 船上需有全部应急系统的定期试验，包括自动起动装置的试验（SOLAS

公约 II-1章第 42和 43条）；以及 

 相关检查、试验和维护保养记录需保存在船上。 

 

问题 9  船舶舱底水泵装置是否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35-1条“舱底水泵装置”规定： 

2  客船和货船 

2.1  应设有有效的舱底水泵系统，在所有实际情况下均能抽除和排干任何



水密舱室的水，但固定用于装载淡水、压载水、燃油或液货并设有其他

有效排水设备的处所除外。冷藏舱应设置有效的排水装置。 

2.2  卫生泵、压载泵及通用泵如与舱底排水系统有必要的连接，均可作为

独立的动力舱底泵。 

2.3  用于煤舱或燃油贮存舱柜内及其下方处所，或用于锅炉舱或机器处所

内，包括设置沉淀油柜或燃油泵所在处所内的所有舱底水管，应为钢

质或其他合适的材质。 

2.4  舱底排水管系及压载管系，应布置成能防止由海上或来自压载舱的水

进入货舱及机器处所，或自一舱进入另一舱的可能性。对于舱底排水

管系及压载管系有连接的任何深舱，应采取措施以防在深舱装有货物

时不慎灌入海水，或在深舱装有压载水时通过舱底排水管抽出压载水。 

2.5  所有与舱底水泵装置相连接的分配箱和手动阀，应设在通常情况下可

以到达的位置。 

2.6  位于客船舱壁甲板上和货船干舷甲板上封闭的货物处所应设有排水装

置，对于任何船舶或任何级别船舶的任何特殊舱室，如果主管机关确

信这些处所的尺度或内部分舱不会因免除其内部的排水装置而损害船

舶的安全，可准许此类处所免设排水装置。 

2.6.1 当船舶横倾超过 5°时，至舱壁甲板或至干舷甲板的干舷分别使

甲板边缘浸水，则应设有足够数量适当尺寸的泄水孔直接将水排

到舷外。此类泄水孔的设置，对客船应符合第 15 条的要求，对

货船应符合现行《国际载重线公约》中关于泄水孔、进水孔和排

水孔的要求。 

2.6.2 当船舶横倾为 5°或小于 5°时，其干舷分别使舱壁甲板边缘或

干舷甲板边缘浸水，则舱壁甲板或干舷甲板上的封闭货物处所内

排出的水应导向一个或多个容量足够的处所，这类处所应设有高

水位报警器和向舷外排放的合适装置。此外，还应确保： 

.1 泄水孔的数量、尺寸与布置应能防止自由水的不合理积聚； 

.2 本条对客船或货船要求的排水装置（如适用），应考虑任何

一种固定压力水雾灭火系统的要求； 



.3 受汽油或其他危险物质污染的水，不应排向机器处所或其他

可能存在火源的处所； 

.4 如封闭的货物处所由二氧化碳灭火系统保护，则甲板泄水孔

应设有防止此类窒息性气体遗漏的装置。 

3 客船 

详情请参考有关公约。 

4 货船 

       至少应设有与主舱底排水系统相连的两台动力泵，其中一台可由推进机

械驱动。如果主管机关确信船舶的安全不会受到损害，则个别舱室可免

设舱底水泵装置。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保遵守 SOLAS公约。下列事项应特别注意： 

 舱底水泵系统包括舱底泵、管系、阀（特别是海水吸入阀和舷外排出阀）

和仪表正确维护保养至良好的工作状态； 

 舱底水泵系统没有非法连接； 

 从舱壁甲板之上的所有旋塞和阀门都清楚地标明，并提供指示，表明其

处于开启或关闭状态（仅适用于 SOLASII-1章/R21.22.12的客船）；以

及 

 舱底应急吸口阀维护保养至良好的工作状态。 （仅适用于 SOLASII-1

章/21.2.7.2/2.7.3/35-1的客船）。 

 

操作控制 

问题 10  是否见证应急操舵演习，演习结果是否令人满意？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29条“操舵装置”规定： 

1 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每艘船舶应设有一台主操舵装置和一台辅助操舵装

置并使主管机关满意。该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布置应使其中一

台发生的故障不会导致另一台失效。 

2.1 所有操舵装置的部件和舵杆应为主管机关满意的坚固和可靠的构造。

对于非双套的必要部件的适用性应特别注意。任何这类必要部件，如

合适时，应采用耐磨轴承，如球轴承、滚子轴承或者能持久润滑或设



有润滑装置的套筒轴承。 

2.2 对于承受内部液压的管系和其他操舵装置的部件，确定其尺寸计算所

用的设计压力应至少为本条 3.2 所指运行状况下可能出现的最大工作

压力的 1.25 倍，同时应考虑在该系统低压一侧可能存在的压力。根据

主管机关的意见，管系和部件的设计应采用疲劳衡准，同时考虑动力

负荷所产生的脉动压力。 

2.3 凡在液压系统中能被隔断的和由于动力源或外力作用能产生压力的任

何部件，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的调定应不超过设计压力。安全阀应

有足够尺寸并布置成能够避免过度升高的压力超过设计压力。 

3 主操舵装置和舵杆应： 

.1 具有足够强度，并能在最大营运前进航速下操纵船舶，此应予以

证实； 

.2 能在船舶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最大营运航速前进时将舵自一舷

35°转至另一舷 35°以及于相同条件下在不超过 28 s 内将舵自

任一舷 35°转至另一舷 30°； 

.3 动力操纵，以必要时满足本条 3.2 的要求，以及满足任何情况下

主管机关对舵柄处的舵杆直径大于 120 mm（不包括冰区加强）的

要求；和 

.4 设计成在最大后退航速下不致损坏；但这一设计要求不必用最大

后退航速和最大舵角下的试航证明。 

4 辅助操舵装置应： 

.1 具有足够强度和足以在可航行的航速下操纵船舶，并能在紧急情

况下迅速投入工作； 

.2 能在船舶处于最深航海吃水并以最大营运前进航速的一半或 7 节

（取大者）前进时，在不超过 60 s 内将舵自一舷 15°转至另一舷

15°；和 

.3 动力操纵，以必要时满足本条 4.2 的要求，以及满足任何情况下

主管机关对舵柄处的舵杆直径大于 230 mm（不包括冰区加强）的

要求。 



5 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动力设备应： 

.1 布置成电源发生故障后恢复供电时能自动再起动；和 

.2 能从驾驶室某一位置投入工作。操舵装置的任何一台动力设备失

电时，应在驾驶室里发出听觉和视觉报警。 

6.1 如果操舵装置包括有两台或更多相同的动力设备，则不必装设辅助操舵

装置，但： 

.1 在客船上，当任一台动力设备不能运转时，主操舵装置应能按本条

3.2 的要求操舵； 

.2 在货船上，当所有动力设备都运转时，主操舵装置应能按本条 3.2

的要求操舵； 

.3  主操舵装置应布置成当其管系或 1 台动力设备发生单项故障后，此

故障能被隔离，使操舵能力能够保持或迅速恢复。 

6.2 直至 1986 年 9 月 1 日止，主管机关可以接受设置经证实具有可靠性记

录但不符合本条 6.1.3 对液压系统要求的操舵装置。 

6.3 非液压型式的操舵装置应达到等效的标准，并使主管机关满意。 

7 应按下列要求设操舵装置的控制装置： 

.1 对于主操舵装置，在驾驶室和舵机舱； 

.2 如主操舵装置按照本条 6 布置并由两个独立的控制系统控制，该两

个控制系统均能从驾驶室操作，但不必设置两套操舵手轮或操舵手

柄。如果控制系统是由液遥控传动装置组成，则除 10,000 总吨及以

上的油船、化学品船或气体运输船外，不必设置第二套独立控制系

统； 

.3 对于位于舵机舱的辅助操舵装置，如系动力操纵，也应能在驾驶室

进行操作，并应独立于主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 

8 能从驾驶室操作的任何主操舵装置和辅助操舵装置的控制系统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如系电动者，应由在舵机舱内操舵装置电源电路上的一点所设独立

电路供电，或由向操舵装置电力线路供电的配电板上邻近该电力线

路处的一点直接供电； 



.2 应在舵机室内设有将驾驶室操作的控制系统与其所控制的操舵装置

断开的装置； 

.3 系统能从驾驶室某一位置投入工作； 

.4 当控制系统的电源供应发生故障时，应在驾驶室发出听觉和视觉报

警；和 

.5 应仅对操舵装置控制供电线路设有短路保护。 

9 本条和第 30 条要求的电力线路和操舵装置系统以及相关的部件、电缆和

管子应在其整个长度范围内尽可能地分离。 

10 驾驶室与舵机舱之间应设有通信设施。 

11 舵角位置应： 

.1 当主操舵装置系动力操纵时，在驾驶室显示。舵角指示器应独立于操

舵装置控制系统； 

.2 能在舵机舱内辨认出。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30.1条“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的附加要求”要求： 

对于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应在驾驶室和适当的主机控制位置装设指示

其电动机正在运转的设备。 

◆ SOLAS 公约 V章第 26条“操舵装置：试验和演习”规定： 

1 船舶开航前 12 h 内，应由船员对操舵装置进行校核和试验。试验程序（如

适用）应包括下述操作： 

.1 主操舵装置； 

.2 辅助操舵装置； 

.3 操舵装置遥控系统； 

.4 驾驶室内的操舵位置； 

.5 应急动力供应； 

.6 相对于舵实际位置的舵角指示器； 

.7 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动力故障报警器； 

.8 操舵装置动力设备故障报警器；和 

.9 自动隔断装置及其他自动设备。 

2 校核和试验应包括： 



.1 按所要求的操舵装置能力进行满舵运动； 

.2 操舵装置及其联动部件的外观检查；和 

.3 驾驶室与舵机室之间通信设备的操作。 

3.1 在驾驶室及舵机室内，应永久展示操舵装置遥控系统和操舵装置动力设

备转换程序的简单操作说明，并附有方框图。 

3.2 所有与操舵装置的操作和/或维护保养有关的船舶驾驶员，应熟悉船上

所装的操舵系统的操作以及从一个系统转换到另一系统的程序。 

4 除本条 1和 2 所述的常规校核和试验外，应至少每 3个月进行一次应急操

舵演习，以练习应急操舵程序。演习应包括在舵机室内的直接控制、与驾

驶室的通信程序以及（如适用）转换动力供应的操作。 

5 对于定期从事短程航行的船舶，主管机关可免除本条 1和 2所规定的核查

和试验要求，但这些船舶应每周至少进行一次这样的校核和试验。 

6 进行本条 1和 2规定的校核和试验的日期，以及进行本条 4所述应急操舵

演习的日期和详细内容应作记录。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认： 

 遵守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29 条“操舵装置”和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30条“电动和电动液压操舵装置的附加要求”的规定； 

 进行了 SOLAS 公约 V章第 26条“操舵装置：试验和演习”规定的应急操

舵装置的试验和演习，并将所有记录保存在船上； 

 责任船员熟悉操舵装置的操作，包括应急情况； 

 应急操舵处所有值班表；以及 

 操舵处所维护保养至清洁整齐状态。 

◆ 以下应急操舵程序需要特别注意： 

 舵机间就地操舵； 

 驾驶室和舵机间的通信系统； 

 舵机动力系统的转换操作，如适用。 

  

问题 11  是否见证主机应急操作演习，演习结果是否令人满意？ 

◆ SOLAS 公约 II-1 章第 31条“机器的控制”规定： 



1 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主机和辅机应设有有效的操作和控制装置。 

2 如推进机械由驾驶室遥控而机器处所有人值班，则应适用下列要求： 

.1 航速、推进方向以及（如适用）螺旋桨螺距应在所有航行（包括操纵）

工况下，均可从驾驶室完全控制； 

.2 每一独立的螺旋桨应由一个控制装置进行遥控，该控制装置的设计和

制造应使其操作不需对机器的操作细节予以特别注意。如果多螺旋桨

设计为同时运行，则可由一个控制装置进行控制； 

.3 主推进机械应在驾驶室设有一个独立于驾驶室控制系统的紧急停机

装置； 

.4 驾驶室发出的推进机械指令应视具体情况在主机控制室或操纵台显

示； 

.5 推进机械在同一时间内应只能从一处进行遥控；在这种处所允许有互

相连接的控制位置。每一处所均应有指示器显示何处在控制推进机械

的。驾驶室和机器处所之间的控制转换应只能在主机处所或主机控制

室内进行。此系统应包括将控制由一处转换到另一处时防止推力发生

较大变化的装置； 

.6 即使在遥控系统的任一部分发生故障时，推进机械应仍能就地控制； 

.7 遥控系统应设计成在其发生故障时给出报警。除主管机关认为不可行

外，应在实行就地控制动前保持预设的螺旋桨转速和推力方向； 

.8 驾驶室应装有指示器，用以指示： 

.8.1 固定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转动方向； 

.8.2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螺距位置； 

.9 应在驾驶室和机器处所各设一个报警器，用以指示仍能多次起动主机

的起动空气的规定低压。如果推进机械的遥控系统设计成自动起动，

对于起动失败的自动连续起动次数应予限制，以保证有足够的起动空

气压力进行就地起动。 

3 如果主推进机械和相关机械（包括主电源）设有不同程度的自动控制或

遥控，并在控制室有值班人员连续监管，则其布置和控制装置的设计、

配备和安装应使机器的运转与处于直接监管下同样安全和有效；为此，



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 46 条至第 50 条的要求。对于这类处所的防火和防

止进水应予特别考虑。 

4 一般情况下，自动起动、操作和控制系统应包括人工越控自动控制的装

置。这些系统的任何部分发生故障应不致妨碍使用人工越控功能。 

5 1998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应符合如下经修正的本条 1 至 4 的要

求： 

.1 本条 1 由如下文字替代： 

“1 对船舶推进、控制和安全所必需的主机和辅机应设有有效的操

作和控制装置。船舶推进、控制和安全所必需的所有控制系统应是

独立的，或设计成在某一系统失效时不会降低其他系统的功能。”； 

.2 删除本条 2中“而机器处所有人值班”的文字； 

.3 本条 2.2 第一句由如下文字替代： 

“.2 每一独立的螺旋桨应使用单一控制装置进行控制, 所有有关

的设备具有自动性能，如必要，具有防止推进机械超负荷运转的装

置。”； 

.4 本条 2.4 由如下文字替代： 

“.4 驾驶室发出的推进机械指令应在主机控制室和操纵台上显示；”； 

.5 本条 2.6 后新增如下文字： 

“对船舶推进和安全所必需的辅机也能就地或在其附近进行控制；”和 

.6 本条 2.8、2.8.1和 2.8.2由如下文字替代： 

“.8 在驾驶室、主机控制室和操纵台应设置指示器，以显示： 

.8.1 固定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转动方向；和 

.8.2 可调螺距螺旋桨的转速和螺距位置；”。 

6 2004 年 7 月 1 日或以后建造的船舶应符合如下经修正的本条 1 至 5 的要

求： 

.1 在 2之后新增.10如下： 

“.10 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向负责航行值班的驾驶员及时发

出推进系统即将或快要减速或停车的临界报警，以评估紧急情况下

的航行条件。尤其是该系统在为负责航行值班的驾驶员提供手动干



预机会的同时，应控制、监视、报告、发出报警并采取减速或停车

的安全措施，但短时间内由于手动干预而导致发动机和/或推进设备

完全失效（例如过速）的情况除外。”（Res.MSC.194(80)通过） 

◆ 关于主机应急操作演习公司和船长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 应急演习的培训计划和记录保存在船上； 

 应急演习按照培训计划进行； 

 一些常见的应急演练，需包括在培训计划中，如： 

□ 主机故障演练； 

□ 机械设备损坏失效； 

□ 驾驶台操控失效； 

□ 控制转换（驾驶室-集控室-机旁间的转换）； 

□ 机动“自动停车”后的操作程序。 

 责任船员熟悉主机应急状况时的职责。 

◆ 公司和船长需要确认船员熟悉主机应急状况时的操作，包括： 

  驾驶室与集控室包括机旁的通信（SOLAS 公约 II-1章第 31条）； 

 指令能否正确传达（SOLAS公约 II-1 章第 31.2.4条）； 

 启动空气低压报警（SOLAS公约 II-1 章第 31.2.9条）； 

 驾驶室至集控室的操作转换（SOLAS公约 II-1章第 31.2.5条）； 

 集控室至机旁操作位置的操作转换（SOLAS 公约 II-1 章第 31.2.6 条）； 

 主推进机械紧急停机装置的操作（SOLAS 公约 II-1章第 31.2.3条）； 

 启动失败后能自动重新启动并发出报警； 

 主机的优先控制；以及 

 主机的机旁操作（SOLAS公约 II-1章第 31.6条）。 

 

 

 

-结束- 
















































